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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洪偉傑
電話：(02)7736-5943
電子信箱：weij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1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四)字第1154201554B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解釋令影本pdf檔、選擇書pdf檔 (A09000000E_1154201554B_senddoc5_Attach1.

pdf、A09000000E_1154201554B_senddoc5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」第8條第4項及

「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」第10條

第3項規定解釋令1份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旨揭令釋規定，公立學校教職員依法令辦理育孫留職停

薪之年資，得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（以下

簡稱退撫條例）第8條第4項暨同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，

或依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（以下

簡稱專戶制退撫條例）第10條第3項暨同條例施行細則第8

條規定，選擇全額負擔並按月繼續或遞延3年繳付退撫基金

或儲金費用；上開繳費年資，得併計為公立學校教職員退

休、資遣或撫卹年資。

二、茲就旨揭令釋涉及退撫基金費用繳付之相關執行事項，說

明如下：

(一)適用對象及繳付、補繳退撫基金費用規定：

１、旨揭令釋發布後，始依法令辦理育孫留職停薪者（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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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一類人員），應於申請留職停薪時填具「公立學校

教職員育嬰（孫）留職停薪期間繼續繳付公務人員退

休撫卹基金費用選擇書」（以下簡稱選擇書；如附

件）選擇是否全額負擔並繼續繳付或遞延3年繳付退撫

基金費用後，交服務學校彙辦；一經選擇，不得變

更。

２、旨揭令釋發布前業依法令申請育孫留職停薪，且於旨

揭令釋發布後尚未回職復薪者（下稱二類人員），應

於旨揭令釋發布日起3個月內填具選擇書交服務學校，

就該段留職停薪之全部年資選擇停止繳付或全額負擔

並繼續繳付或遞延3年繳付退撫基金費用；一經選擇，

不得變更。

３、旨揭令釋發布前曾依法令辦理育孫留職停薪並回職復

薪者（下稱三類人員），得於旨揭令釋發布日起3個月

內填具選擇書交服務學校，申請就該段留職停薪年

資，全額負擔一次繳付退撫基金費用，無遞延繳付規

定之適用。

(二)申請程序及繳費期限：

１、一類人員：

(１)應由服務學校隨案向當事人說明相關規定並請其填

具選擇書，選擇於留職停薪期間繼續繳付全額退撫

基金費用或停止繳付；選擇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

者，依退撫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第3項及第4項規

定，得選擇自「留職停薪之日起」按月繼續繳付退

撫基金費用或「遞延3年」繳付。

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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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選擇自「留職停薪之日起」按月繼續繳付退撫基金

費用者，其應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，應按月交由服

務學校併同其他參加退撫基金人員之退撫基金費

用，一併繳付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（以下

簡稱基管局）。另，各服務學校現職人員應按月繳

付之退撫基金費用，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

條例施行細則（以下簡稱基管條例施行細則）第13

條規定，均應於當月10日前彙繳基管局委託之金融

機構，爰若遇10日以後始申請育孫留職停薪之案件

而未及於當月10日前完成報繳作業時，當月應繳納

之退撫基金費用均併入次月再行繳納。

(３)選擇「遞延3年」繳付退撫基金費用者：

甲、依退撫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第4項規定及立法意

旨，得自留職停薪之日起算3年期滿時，開始繳

付遞延之全額退撫基金費用。上述「遞延3年」

採按月計算。舉例：甲師奉准自115年8月1日至

117年1月31日止育孫留職停薪，如選擇遞延3年

繳付退撫基金費用，其115年8月份應繳付之全額

退撫基金費用，應於118年8月繳清；115年9月應

繳付之全額退撫基金費用，應於118年9月繳清，

以此類推。

乙、於遞延3年期滿前，遞延繳付人員自願提前繳付

時，依退撫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第5項規定與立法

意旨，僅得一次繳清遞延之全額退撫基金費用

（不包含尚未發生遞延月份之退撫基金費用），

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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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由服務學校併同其他參加退撫基金人員之退撫

基金費用，一併繳付基管局。至尚未發生遞延月

份之退撫基金費用，仍應按前開遞延3年繳付作

業規定辦理。

２、二類人員：應由服務學校立即將相關規定轉知當事人

並請其於旨揭令釋發布日起3個月內填具選擇書，就該

段留職停薪全部年資，選擇繼續繳付或停止繳付退撫

基金費用；選擇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者，應將該段

留職停薪起日至繳付當月之退撫基金費用，一次全額

交由服務學校併入現職人員當月應繳付之退撫基金費

用完成報繳作業，未及於當月10日前完成報繳作業

時，併入次月再行繳納，其後即應隨同現職人員按月

彙繳；上開費用亦得選擇遞延3年繳付，並依「說明

二-(二)-1-(3)」程序辦理。

３、三類人員：應由服務學校立即將相關規定轉知當事

人，請其於旨揭令釋發布日起3個月內，確認是否就旨

揭令釋發布前育孫留職停薪之全部年資，申請全額負

擔一次繳付退撫基金費用，如是，應請其填具申請書

並將應繳費用一次全額交由服務學校併入現職人員當

月應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完成報繳作業。

三、前開說明未盡事項，應依退撫條例第8條第4項、同條例施

行細則第7條、本部106年8月31日臺教人（四）字第

1060121793號函及110年5月7日臺教人（四）字第

1100057665F號函等有關規定辦理；至適用個人專戶制退撫

條例人員部分，比照前開說明二辦理，如有未盡事項，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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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專戶制退撫條例第10條第3項、同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及

本部112年9月1日臺教人（四）字第1124202600號函等有關

規定辦理。

四、本部歷次解釋與本令釋未合部分，自旨揭令釋發布日起停

止適用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、內政
部、國防部、法務部

副本：文化部、衛生福利部、中央研究院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海洋委員會、農業部、運
動部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、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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